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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在5月份通
過決定為港區國安法立法。綜合近日不同

政治立場針對國安法立法的民調，再一次提醒特區政府
以及各界人士，必須汲取去年反修例風波的教訓，正視
文宣教育的迫切性。在國安法細節公布之前，必須要有
清晰的立法解說，主導話語權，讓市民清楚明白，港區
國安法如何帶給香港政治、社會和經濟上的穩定。
鑒於去年夏季以後發生的示威活動愈來愈猖獗，國家不得不在港區立

國安法，有市民覺得立法來得突然，且細節未公布，產生憂慮也是人之
常情。
當人大通過國安法立法決定後，不少機構進行民調，分析香港人對港

區國安法立法的看法。筆者想用《明報》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發表
的兩項民調，來說明立法解說和文宣的重要性。

首先，《明報》早前進行的民調問及市民「是否支持中央政府繞過特
區立法會，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為香港訂立國安法？」，題目明顯有引
導性，結果， 64%反對立法；「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進行的民調，問
受訪者「是否認同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當中超過70%都認為
「有責任」；再問受訪者思考「反修例風波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令受
訪者明白國安法所針對的罪行；最後問是否接受立國安法，結果是「一
半贊成、一半反對」。
民調用不同的問法，可以令民調結果相差超過10個百分點。只要在市

民表態之前，能適當教育及引導市民明白國安法，並解答疑問和憂慮，
便能夠令香港市民對國安法有不同的感覺，這也就說明，在「一國兩制」
的複雜環境下，加強對港區國安立法的解說和宣傳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

從去年反修例風波觀察，反對派的宣傳手法的兩大特點：
其一、簡單直接。文宣圖集必須令人一目了然，只需兩、三秒時

間，便清楚以圖像點出關鍵訊息及激發受眾思考。對於絕大部分「中
間派」的市民而言，忙碌而又不太留意政治發展的情況下，只會瞬間
的「靈機一觸」，因此，「即食」手法(如「懶人包」)就特別能夠影
響他們的取態。訊息簡單的另一好處是「高效率」。另一條戰線是，
政治無小事，一旦有風吹草動的訊息，社交媒體便要出現相關文宣，
以主導輿情。
其二、多元及多角度宣傳。文宣的對象要夠廣，能接觸不同階層和年

齡層，才會有滲透力。反對派的文宣「正」「邪」混合在一起，帶出市
民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集體憂慮，反對派的文宣總攻勢，最後就以「反送
中」三字，奪取煽動民情的「成果」。

如今，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文宣與教育，必須帶出該法能帶給香港市民
免於暴力、免於恐懼的安全感，這是最重要的前設，立法的解說必須強
而有力，說得清清楚楚。

中央保留港區國安法管轄權的意義
由於管轄的法律制度不同，按普通法解釋的刑事管轄範圍偏

窄，按基本法（包括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解釋的刑事管

轄範圍略寬。寬窄之間，就有出入，普通法的大律師和資深

（御用）大律師就會利用刑事管轄制度的不同，在法庭上提出

對被告人管轄之訴，熟悉普通法但不太懂基本法的法官們就會

輕信、偏信，香港法院就可能以沒有該案的管轄權為由，使該

等罪犯脫罪，使港區國安法徒有其名，而失其實。因此，保留

中央對港區國安法的管轄權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2020年6月15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深圳會議
上，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表示，中央應當在極其特
殊的情況下，對香港發生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
罪案件實行管轄的權力。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章都
有評論報道，有的擺在頭版，有的還撰寫社評。但
絕大多數評論皆從政治上評說，幾乎沒有從技術上
作更深入的討論。實際上，這是涉及管轄權發生衝
突時的法律解釋問題。
這種管轄權的衝突，過去是有發生過的。以非刑

事案的剛果（金）案而言，涉及有關仲裁案的執
行，但卻涉及到香港乃至內地的金融安全問題。香
港一審法院認為對仲裁敗訴的主權國家剛果（金）
有管轄權，但對後來在該國投資的被告中資機構沒
有執行權。但二審法院卻以2:1認為，香港既有管轄
權，又有執行權。

香港法院或拒絕審理案件
三審終審時，終審庭才發現案中，中國採用的國

家絕對豁免政策是否屬於外交政策，對該案件涉及的
外交政策終審庭是否有管轄權，香港法院是否要執行
等問題。2011年6月終審庭終於提請解釋，8月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13條第1款和第19條作
出解釋，明確香港特區對該等案件沒有管轄權。香港
法院對沒有管轄權的案件不能進行管轄。

這似乎與目前的討論不同，但對沒有管轄權的案

件不能進行管轄，對有管轄權的案件不能不進行管
轄，過猶不及，是一回事。到了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會不會發生香港法院本來應當進行管轄，但在審理時
卻拒絕進行管轄的案件呢？這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對刑事案件的管轄權，香港普通法系與內地大陸

法系是有差異的。普通法講究的是「屬地管轄」，
例如前年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了人，按香港普通法
的「屬地管轄」，法院是不能管轄的。但大陸法
系，雖然也認同「屬地管轄」，但還有「屬人管
轄」（對境外犯罪的本國公民的管轄）、「保護管
轄」（對侵害中國國家和公民的管轄）、「普遍管
轄」（在國際條約中中國承諾管轄），還有「專屬
管轄」（對執行公務的軍人和公務人員管轄）。
由於管轄的法律制度不同，按普通法解釋的刑事

管轄範圍偏窄，按基本法（包括列入附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解釋的刑事管轄範圍略寬。寬窄之間，就
有出入，普通法的大律師和資深（御用）大律師就
會利用刑事管轄制度的不同，在法庭上提出對被告
人管轄之訴，熟悉普通法但不太懂基本法的法官們
就會輕信、偏信，香港法院就可能以沒有該案的管
轄權為由，使該等罪犯脫罪，使港區國安法徒有其
名，而失其實。

港區國安法制定有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
罪、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罪、境外和外國勢力干涉香
港事務罪的四種罪，該等犯罪的犯罪策劃、犯罪準

備、犯罪實施和犯罪結果，可能跨越法域和地區。
2018年3月，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香港「佔
中」代表身份在「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所謂研
討會上，號召中國的「台獨」、「港獨」、「疆
獨」、「藏獨」、「蒙獨」組織建立策略性聯盟，
為中國的「專制獨裁政權」的崩潰作準備，各自建
立獨立國家，或成為聯邦或邦聯的成員。
有關言論和行為或涉「煽動分裂國家」、「危害

國家安全」，破壞「一國兩制」，影響社會穩定。
特區政府發言人對有大學教員發表「香港可以考慮
成立獨立國家」的言論感到震驚，表示強烈譴責；
港澳辦和中聯辦負責人發表談話，也表示強烈譴
責，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規管「港獨」分子與外部
分裂勢力的勾連活動。

不抵觸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類似的犯罪活動，犯罪策劃、犯罪準備都在台灣

發生，但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卻可能在香港特區發
生，只要其中一個在香港發生，就可被認為在香港
發生，滿足「屬地管轄」的要求。只要參與策劃、
準備、實施犯罪（不論是否已遂）者具有中國國
籍，也就滿足「屬人管轄」的要求。即使參與該等
犯罪活動者是外國公民，不論是否勾結境外和外國
勢力，但他們都是針對中國，危害中國的國家安
全，也就滿足「保護管轄」的要求。如果他們實施

的是國際社會共同要打擊的恐怖活動，也就滿足
「普遍管轄」的要求，可被認為是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香港特區的犯罪，兩地共同享有管轄權。

但是，香港法院未必有此等認識。因此，保留中
央對該等犯罪的管轄權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
由於根據基本法的解釋，中央是有管轄權的，就不
能認為該等安排抵觸了基本法第2條所指的香港特
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人大可就港區國安法釋法
由於港區國安法列入附件三，附件三是基本法的

組成部分。因此，港區國安法是基本法的組成部
分，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按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進
行解釋。由於港區國安法涉及的是中央和香港特區
的關係，並非純粹屬於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香
港法院既可由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
釋，也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解釋。

該等解釋不但可進行實體性如犯罪構成和量刑等
解釋，也可以進行程序性如管轄權等問題的解釋。
該等解釋既可結合具體案情作香港法院有管轄權的
解釋，也可結合具體案情作香港法院沒有管轄權的
解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管轄權的解釋
後，香港特區可以按照港區國安法和本地條例進行
管轄，或根據基本法第95條的規定，作出移交中央
管轄的處理。

近日策動反「港區國安法」罷工的「新
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周成為了眾矢之
的，早前他更被免去在勞工處的署任職
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亦譴責有組織
發動「罷工罷課公投」，指公務員參與令
人氣憤，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意味政府不
會再對「反骨公僕」手軟。

「新公務員工會」由修例風波開始，已
經不斷與政府唱反調、打對台，策動反政
府政治行動，現在更要發起罷工明反「港
區國安法」，接連不斷的挑釁，說明這個
工會完全是一個反政府的工會。全世界政
府都不會容許「食碗面反碗底」的「反骨
公僕」，顏武周及其工會成員夠膽發動罷
工，就是明擺着要與政府開戰，不放公務
員守則在眼內。這樣，政府就沒有再不嚴
懲的理由。
最可笑的是，顏武周已是擺明車馬反政

府，但對於其署任職位被免去，失去兩萬多
元的月薪，他隨即大呼小叫，促請職方及政
府能夠給予足夠而清晰的解說。對於政府譴
責工會罷工，他還在「死雞撐飯蓋」，指工
會僅在聯合工會行動中擔任籌備工作，對投
票內容沒有預設立場。他又批評政府近日打

壓工會的言論或有違《防止歧視職工會》條
例，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抗衡云云。
顏武周的言論完全反映其人的投機和卑

劣，又要反政府做鬥士，又要保住鐵飯
碗，升職加薪一樣不落，以為憑着政治保
護罩，以為有一班自身難保的反對派政客
撐腰，政府就奈不了他何。他的「新公務員
工會」從來都是一個反政府工會，是為了反
修例而成立，成立後屢次策動反修例行動，
又集會、又派煽暴文宣、又挑動公務員罷
工，在內部串聯策反，現在又公然反對「港
區國安法」。他指工會「對投票內容沒有預
設立場」，完全是玩弄語言偽術，如果沒有
立場，搞這樣一個「假公投」是為了什麼？
整個罷工就是針對「港區國安法」而來，顏
武周還說工會沒有立場？
恰恰相反，工會以及顏武周的反政府立

場從來鮮明，由他在學時期已是反政府先
鋒，就算成為了公務員後仍然不斷與政府唱
對台，他既然要反政府，為什麼不加入工
黨、職工盟，好好發揮自身才華呢？顯然，
他是垂涎公務員的高薪厚職，又或是有意潛
入政府內部。但既然加入公務員行列，他就
沒有資格和權利策動反政府政治行動。

基本法第99條規定「公務人員必須盡忠
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公務員事務規例》訂明，「公務員不得
召開或參與公眾集會以討論政府的任何措
施」。這不單要求公務員不能參與反政府
行動，更要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
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在維護
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公務員支持國安法天
經地義，顏武周當然沒有權反「港區國安
法」，這是不說自明的。既然他執意反
對，公然違規，政府的懲處就不應只是免
其署任，而是要對其進行紀律調查，並且
嚴肅懲處，否則公務員綱紀何在？
可笑的是，顏武周為阻政府追究，竟指

政府打壓工會的言論或有違《防止歧視職
工會》條例。《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是
保障勞工的合法罷工權利，現在顏武周的
罷工行動卻不是合法罷工，沒有得到資方
同意，更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罷工，為
的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勞資問題，自然不可
能得到法例保障，顏武周憑什麼向政府提
出訴訟？對於這些「反骨公僕」、公然與
政府對抗者，絕對不能手軟，否則顏武周
之流只會愈來愈多。

政治罷工不受保障「反骨公僕」須追究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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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決定就港區國安法立法，在維港掀起千重
浪，很正常的在國家層面立法，填補香港維護國安之漏
洞，本是一件好事，但各路逢中必反之人紛紛出來反
對，以美英為首的外部勢力亦在旁叫囂，香港反對派更
煽動所謂「公投」、「三罷」，亦有向外國勢力求援庇
護，更有甚者，乞憐美國制裁。試問一下，全世界哪有
國家沒有國家安全法？又有哪個國家可以容忍顛覆國家政權、鼓吹分裂
國家的行為？中國對自己的特別行政區進行立法保國安，有何不可？

亘古至今，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回歸23年來，中央無論在哪
個方面都對香港關懷備至，無須向中央政府繳納稅收、港人充分享受了
民主和自由，但有一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散播「自決」、「港獨」等
歪理邪說，令一些青少年被洗腦，參與違法暴力活動，給自己的人生留
下污點，令人痛心！如果不敢理直氣壯地說愛國，不敢正大光明地唱國
歌，這是有悖常理的。立法捍衛國家安全統一，維護國歌尊嚴，根本天
經地義。
還有一些說法，指實行港區國安法，將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安全得到保障，社會穩定，金融業才能發展。一
個成天街頭扔汽油彈、成天示威遊行謀求「獨立」的城市，誰敢來投
資？此時制定、通過港區國安法，正是從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局着眼，保
持香港繁榮穩定，保障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有利於鞏固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由此可見，全國人大制定港區國安法，堵塞香港維護國安之漏洞，香

港各界應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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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宇 香港常州商會會長 江蘇省政協委員

首相大鑒：
本人素仰您處理英國「脫歐」的手腕。

但在香港問題上，我和很多香港市民一
樣，對您在6月3日發表的言論深感失望，
此事證明您的幕僚班子存心誤導您。英國
外交部在最新一期的《香港半年報告書》
中，居然宣稱港區國安法立法違反基本
法23條並抵觸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承諾履行之義務。此兩項指控均屬失實，
反映整份報告馬虎了事，亦是1997年以來
發布過46份報告中最為偏頗的一份。
您說中國押重注在「一國兩制」，倘若

香港成功，中國整個國家受益不淺，這是
再正確不過了。但香港的成功建基於法
治、社會安寧和國家安全，但這三個根基
自去年初夏以來不斷受到威脅，多個月來
街頭暴力肆虐，暴徒大肆破壞商舖，造成
人命傷亡，相信您會認同沒有國家會對此
坐視不理。現在英國示威浪潮持續，您曾
聲言示威已被暴力分子騎劫，而香港的示
威運動遠超於暴力，情況極為堪虞。

暴徒策動的暴力事件旨在挑釁北京，逼
使其武力平亂。他們巴望此舉可令「一國兩
制」終結，從而損害中國利益並招致國際社
會譴責。「攬炒」是他們其中一句口號，他
們準備以犧牲香港來打擊中國。然而，儘管
內地人被襲擊、中央駐港辦事處被破壞，北
京依然保持冷靜，讓特區政府自行恢復社會
秩序，但因特區政府缺乏相應的法律工具來
應對，止暴制亂顯得困難重重。
同樣令北京憂慮的是暴力分裂主義的興

起。您可能還記得，在1984年簽署的《中
英聯合聲明》內中國誓言要維護「國家統
一和領土完整」，此一誓言納入了基本

法。分裂主義者受外國反華勢力慫恿，正
在香港肆意搞「港獨」。

例如，美國共和黨眾議員佩里（Scott
Perry）在本年5月19日向眾議院提出6947
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將香港視為「獨立國
家」，這絕非孤立事件。作為歷史學者，您
應該了解19世紀時歐洲列強是如何瓜分中國
的，中國決不會讓這種恥辱歷史重演，任何
人都不應低估中國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
暴力活動因新冠病毒疫情而有所收斂，但

隨時會死灰復燃。香港必須作好準備，尤其
是香港的反恐法並不如英國的那樣到位。
基本法授權香港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但是立法卻一直未能成事，現在為香
港立法堵塞國安漏洞變得更為迫切。北京
現時不得不介入，通過國家層面的法律來
保護香港免受顛覆、分裂、恐怖活動以及
外國干預的損害。會害怕這一法律的，只
有那些威脅國家安全的人，包括與外國勢
力勾結起來危害香港的人，想必您在英國
也決不會容忍這種賣國行為。
然而，您可以放心，奉公守法的廣大香

港市民不會受影響。遏制恐怖活動，恢復
社會安寧，創造就業機會是許多企業一心
期盼的，因此滙豐銀行、怡和洋行、渣打
銀行以及萬豪集團等企業都對該立法決定
表示歡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適用於香港，港人將繼續充分享受它
所保障的權利，在司法獨立和世界一流的
法律制度下繼續原有的生活方式。無論製
造恐慌之人如何危言聳聽，國家安全法旨
在保護「一國兩制」。狂熱分子正極力試
圖破壞「一國兩制」，因此，這不再僅僅
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內部公共秩序問題。畢

竟，沒有人有權破壞國家穩定或危害國土
安全。

正如您所說，《中英聯合聲明》承認，
1997年以後，香港將擁有在中國主權範圍
內的「高度自治權」。但是，聲明也明確
規定，「國防事務」不在香港高度自治範圍
內。國防事務、外交事務以及其他不在香港
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都屬中央事權並已明確寫
入基本法。英國外交部理應告訴您，《中英
聯合聲明》沒有提及涉及中國自身國防利益
的國家安全問題。 根據中國憲法，國家安
全始終是整個國家的事，這一點在英國也是
如此。我們都祈盼即將落實的法律可以消除
現有的安全威脅。
儘管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都提

到，香港現行的制度安排在50年內保持不
變，但是您要知道，只要確保了「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它就有可能延續到2047年
以後。

我相信，您是真誠地希望與中國在貿易
和其他事務上合作。英國「脫歐」過渡期
於今年12月31日結束之後，這一點將變得
尤為重要。然而，如果因為您對香港局勢
的誤判而損害到中英兩國之間的合作關
係，那真是不值呀。我期待在適當的時候
親自向您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您需要
有心理準備，因為誆騙您的英國外交部想
必也會設法阻止我們會面。
資深大律師兼法律教授

江樂士
2020年6月15日

（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
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面，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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